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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球冠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承诺延长限售股份锁定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股东相关承诺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球冠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69 号）核准，宁波球冠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球冠电缆”）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 4,000 万股新股，发行价格为 9.10 元/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36,400.00 万元，公司已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精选层挂牌交易。公司公开发行并挂牌精选层前，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永明、陈立，

控股股东宁波北仑托马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马斯投资”）、（香港）天

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国际”）、宁波兴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兴邦投资”）及公司股东宁波市北仑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明邦投资”）就公司公开发行并挂牌精选层后所持股份之流通限制及减持意向

的承诺如下： 

（一）  股东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1）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永明和实际控制人陈立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代为管 

理本次发行前本人持有或控制的发行人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

股、资本公积转增等），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精选层挂牌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六个月（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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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期间发生分配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权行为的，则发行价以经

上述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下同）。 

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2）发行人控股股东托马斯、兴邦投资、天地国际和发行人股东明邦投资 

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代为管理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持有或控制的发行人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

股、资本公积转增等），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发行人股票在精选层挂

牌之日起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精选层挂牌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六个月（若

上述期间发生分配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权行为的，则发行价以

经上述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下同）。 

本公司所持股票在锁定期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3）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代为管理 

本次发行前本人持有或控制的发行人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

资本公积转增等），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精选层挂牌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六个月（若上

述期间发生分配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权行为的，则发行价以经

上述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下同）。 

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再

买入，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再卖出发行人的股份；在离职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上述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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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股 5% 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陈永明、托马斯、兴邦投资、

天地国际就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1） 自发行人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代 

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持有或控制的发行人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

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等），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相关规定及其他对其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并同时满足下述条件的情

形下，本人将视情况进行减持发行人的股份，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

业务规则进行信息披露： 

1）减持前提：不对发行人的控制权产生影响，不存在违反其在发行人本次 

公开发行时所做出的公开承诺的情况； 

2）减持价格：在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的两年内进行减持的，减持 

价格不低于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价格调整）； 

3）减持方式：将按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的方式进行减持； 

4）减持数量：在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的两年内进行减持的，其减 

持数量不超过本人上一年度末所持发行人股份数量的 25%。 

 

二、  上述承诺中涉及锁定期延长的情况 

公司在精选层挂牌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价格 9.10 元/股，触发 

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公司股东托马斯投资、天地国际、兴邦投资、陈永明、明

邦投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依据上述条件自动延长六个月，即延长至 

2022 年 1 月 27 日方可解除锁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原锁定期 延长后锁定期 

1 托马斯投资 32,130,000 20.0813% 2021 年 7月 27 日 2022 年 1月 27 日 

2 天地国际 30,000,000 18.7500% 2021 年 7月 27 日 2022 年 1月 27 日 

3 兴邦投资 25,070,000 15.6688% 2021 年 7月 27 日 2022 年 1月 27 日 

4 陈永明 7,913,000 4.9456% 2021 年 7月 27 日 2022 年 1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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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明邦投资 3,100,000 1.9375% 2021 年 7月 27 日 2022 年 1月 27 日 

注： 1、实际控制人陈永明、陈立分别持有托马斯投资、天地国际 100%股权；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兴邦投资、明邦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宁波球冠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1 日 

 


